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审计委员会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的 3 名委员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邹志文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讨论及举手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与汇金联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设立参股子公司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针对该议案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共计出资人民币 10,400 万元，该出资占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的 20%。在与关联人汇金联合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交易过程中，

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

比例。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合资公司

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经两家具有房地产估价资格（国家一级资质）、土地估价全国

范围执业资格（国家 A级资质）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公司参考评估结

果确认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客观、独立、公正，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四川发展国润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提供施工总承包服务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针对该议案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四川发展国润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富顺国润排水有

限公司签属《自贡晨光科技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目勘察、设

计、施工 EPC 总承包合同》，由公司负责相应项目的设计、建设、施工等工作，

能够发挥公司在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丰富经验，更好的保证项目高品质，实现

合作共赢。交易双方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合同定价依据经审批的合

同工程量清单经工程概算预估确定，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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